
  

臺北市行人肇事特性分析與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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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北市近四年來，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降低幅度約達四成，其中行人肇事死亡、重傷

人數雖亦呈遞減現象，但死傷人數占總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之比例卻有逐年升高之趨勢，

此一現象顯示台北市最近幾年來防制交通事故業獲致初步成效，惟在行人交通事故之防

制工作上，仍有努力之空間。欲有效減少行人肇事比例與嚴重性，首需深入了解行人肇

事與違規特性，始能據以研擬有效之改善對策。本文主要目的即在分析台北市行人肇事

案件之特性，擬而研擬改善建議，提供交通主管機關作為行人交安全改善與預防之參考。 

本文首先分析台北市行人交通現況，以及相關法規與執法等，其次，根據台北市政

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行人肇事死傷案件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Ａ１）」進行

包括（１）行人肇事環境；（２）道路型態（交岔路口、直路、彎路等）；（３）肇事車

種；（４）肇事死傷者屬性資料；（５）行人易肇事路段，以及（６）行人違規特性與肇

事原因等之分析。最後再綜合探討行人肇事問題癥結之所在，並提出交通工程、交通執

法、交通宣導與法令研修等相關改善與配合措施，期能有助於減少行人肇事，維護行人

安全。 
 

臺、前言 
根據最近四年交通事故統計資料，台北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從民國八十五年一七三

人、民國八十六年一三四人，降至民國八十七年之一 0二人，民國八十八年則微幅上升

為一 0六人，降低幅度約高達四成。然其中行人肇事死亡、重傷人數雖亦呈遞減現象，

但死傷人數占總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之比例卻有逐年升高之趨勢，此一現象顯示台北市最

近幾年來防制交通事故業獲致初步成效，惟行人肇事比率郤出現逐年上升之現象，則意

味國人對於「尊重行人」、「行人遵守交通規則」之觀念尚待加強，且交通、警政主管機

關在落實人本主義及行人交通事故之防制工作上，仍有努力之空間。 

 
貳、現況分析與檢討 
2.1 行人遭遇之問題 

台北市行人遭遇之問題，原則上可分區為幾項： 

一、行人動線不完整、連貫：由於都市規劃的未盡完善，導致建築物之設計、退縮空間

之保留、騎樓空間留設之規定、人行步道之規劃等，均缺乏一致性之規劃，導致行

人行走空間未能完整及連貫。 

二、行人空間遭嚴重占用：其中以商業行為占用(包括攤販、堆積物品、利用人行空間

做為工作場所及修、賣、洗車業、舊貨業等)之情形最為嚴重，。 

三、交通設施以車輛為導向：台北市長久以來交通設施之規劃係以車輛為導向，如號誌

時制、週期、時比之設計無不以車流順暢為優先考量。 

四、立體穿越設施不利老人等行動不便者穿越：立體穿越設施雖然可完全避免車輛及行

人之衝突，但對於老人、小孩、殘障民眾郤會產生使用之困難。 

五、車輛不禮讓行人、行人不遵守法令規定：車輛與行人產生之干擾，除交通設施之不

健全外，最主要的還是車輛及行人不遵守法令規定。 

2.2 臺北市改善行人問題之作為 

一、逐漸取消紅燈允許車輛右轉：現有號誌除因右轉車流量大及行人量少等因素而允許



  

紅燈右轉外，餘均已禁止紅燈右轉，比例已降至百分之二。 

二、陸續推動行人保護時相：為維護行人通行之權益及減少車輛與行人之衝突，台北市

已陸續推動行人專用時相，提供行人專屬之行走空間。 

三、推動造街計畫，提供行人舒適、安全之行走空間。 

四、持續推廣行人倒數計時號誌：依據台北市八十八年辦理行人號誌計時顯示器測試計

畫，裝設行人號誌計時顯示器前後，行人危險通行比例有明顯下降趨勢，顯示計時

顯示器確可提昇行人交通安全，並持續推廣中。 

五、配合人行道改善工程，逐步將機車退出人行空間。 

六、規劃通學巷，提供學童安全無虞之行走空間：積極在全市各國小週邊規劃設置通學

巷、家長接送區等措施，確保學童行走之安全。 

七、規劃地下商街、減少人車衝突：配合捷運站區之開發，規劃地下商街，除提供行人

休閒、購物之場所外，更提供行人安全、舒適之行走空間。 

八、加強影響行人行走空間如道路障礙、違規停車及影響行人安全如闖紅燈、超速、不

禮讓行人優先通行及行人違規穿越道路之取締。 

2.3 行人法令之檢討 

一、罰責過輕，值得商榷 

行人違規僅處罰新台幣三六 0 元，相對於行人的高肇事死傷比例及社會成本之付

出，罰責明顯過低。 

二、法令模糊、衝突，民眾難以適應 

(一)依據道安規則第一三四條，天橋、地下道、行人穿越道三０公尺內行人不得穿越，

惟三０公尺之範圍並無規範，使得民眾難以了解。 

(二)依設置規則第一八六條，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設於道路中段行人穿越眾多之地

點，但距最近行人穿越設施不得少於二００公尺，但依道安規則第一三四條及交

通部之行政解釋，行人於路口三０公尺以外即可進行穿越，易造成民眾違規，宜

速進行修正。 

2.4 行人違規裁罰規定與檢討 

一、行人違規處罰規定 

(一)行人違規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八條之規定，處新台幣三六０元罰鍰或

施一至二小時之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二)行人違規之處罰與違反處罰條例各條文之處罰，最大差異點乃行人違規之處罰係

科以罰鍰，或可選擇道安講習取代之，不同於其它條文之處罰，均以科處罰鍰為

主罰，道安講習為從罰。  

二、行人違規裁罰遭遇之問題及困難 

(一)取締行人違規所遭遇之問題 

1.違規行人未帶身份證件，導致取締行人違規時費時甚久。 

2.行人違規者常因對於交通法令認知之錯誤而不服警方稽查取締。 

3.行人違規量與警力之配置未成比例，造成取締之公平性遭到質疑。 

(二)行人違規裁罰目前遭遇最大之問題及困難即是不論違規人選擇罰鍰或講習，對於

逾期不繳納者，均缺乏具體有效之催繳處理流程。 

2.5 行人違規取締成效檢討 

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最近九年來共提出七項與行人違規取締有關之專案計畫，但警力

無法長期投入，使得行人取締成效無法有效顯現。 

二、行人違規取締作為以取締件數為導向，因此專案性取締作為均選擇以行人違規情形



  

較嚴重之路口，而未選擇行人肇事較高路段優先執法。 

三、行人違規取締工作，其勤務編排時段，幾乎都集中在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及下午二時

至五時，對於行人肇事預防未能達成預期之效果。 

四、行人違規講習車勤務規劃與執勤人員明顯不足，對於違規行人之講習亦未編製一套

適合之講習教材，造成執勤人員無法兼顧取締及辦理違規行人之講習工作，大幅降

低道安講習之教育與處罰效果。 

 
參、行人肇事資料分析 
3.1 屬性資料分析 

一、行人事故死、重傷者年齡分析：65 歲以上之老年人發生交通事故死亡之比率，每十

萬人高達 16.5 人，31-64 歲者為 2.0 人，16-30 歲者為 1.1 人，15 歲以下者為 0.6

人，顯示行人交通事故死亡率有隨年齡增加而上升之趨勢。 

二、行人肇事死、傷者之性別分析：依行人發生列管交通事故案件之性別區分，男性每

十萬人發生 7.94 件(占 59%)、女性則發生 5.63 件(占 41%)，顯示行人列管交通事

故中男性發生交通事故之比例較女性為高。 

三、肇事車種分析：依與行人發生交通事故之車種區分，大型車與行人發生交通事故之

比例為每萬輛 30.2 件，自用小客車 1.2 件、營業小客車 3.9 件，機車則為 0.4 件，

顯示大型車與行人發生列管交通事故之比例遠高於其它車種。 

3.2 肇事時間、地點分析 

一、肇事時段及月份分析：發生之時段以上午 8－10 最多；發生之月份，以 11 至 1 月

份發生行人肇事案件最多，而 7至 9月發生件數則為各季比例最少者。 

二、肇事道路型態分析：交岔路口發生 74 件，其中三岔路口發生雖僅 27 件，但比率明

顯偏高。 

三、肇事發生地點分析：發生之位置以快車道最多達 74 人，其次分別為交岔路口附近

50 件、行人穿越道 27 件等，其中在交岔路口附近發生行人事故竟高達 50 件，顯示

行人違規穿越道路而肇事之嚴重性。 

四、道路特性分析： 

(一)依道路分向設施區分：發生最多之分向型態為分向限制線(雙黃線)，其次為寬式

交通島(指寬度在 50 公分以上者)。 

(二)依道路分道設施區分：發生最多者為無快慢車道劃分或無慢車道之情形為最多。 

(三)依道路之快車道數區分：二線及四線快車道分別發生 53 件及 48 件為最多，另無

快車道數亦發生 25 件，顯示路幅較小者發生之比率較高。 

3.3 行人肇事主次要原因分析 

一、行人肇事主要原因分析：以未注意車前狀況為最多，其次分別為其他違規、不當行

為、搶越行人穿越道、超速失控、酒後失控及違反號誌管制指揮等。 

二、行人肇事責任分析：行人須負擔肇事責任者高達近 59％，其中以未注意來車為最多

，其次則為未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 

3.4 行人肇事原因交叉分析 

由於老年人發生交通事故為各年齡層中最多者，因此特就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發生

交通事故之型類、原因及與其它年齡層之關係，分析如下： 

一、65 歲以上老年人發生肇事之道路型態，路段中發生之比例仍較路口為多。 

二、65 歲以上老年人發生在路口之肇事中，有 30 件發生在號誌路口，8 件發生在無號

誌路口，14 件發生在行人穿越道線上，高達 24 件發生在交岔路口附近，顯示老人



  

因貪圖方便就近穿越馬路而肇事之情形極為嚴重。 

三、65 歲以上老年人在號誌路口附近發生行人列管交通事故中，以發生在 6－10 時為最

多；肇事主因以車輛搶穿越行人穿越道 5件為最多，其次則為違反號誌管制；行人

肇事責任僅 8件無責，10 件須負擔肇責。 

四、65 歲以上老年人發生在路口行人穿越道上之事故中，仍以上午 6－10 時最多，肇事

主因則以車輛搶穿行人穿越道 10 件最為多，行人肇事原因中則有 9 件屬無責，二

件為老年人未依指揮或號誌指示穿越馬路。 

五、65 歲以上老年人在無號誌路口附近發生列管交通事故共 6件，其中發生時段並無集

中之現象，發生天候仍以晴天居多，肇事主因以未注意車前狀況 2件最多，行人肇

事責任有 3件無責，3件為穿越馬路未注意來車。 

六、65 歲以上老年人在無號誌路口行人穿越道發生列管交通事故共二件，其較為特殊者

為二件均發生在雨天，二件均為車輛搶穿越行人穿越道。 

七、65 歲以上老年人在路段上發生 41 件行人列管交通事故，其中發生之時段以下午 6

－8 時共 8 件最多；發生之車道分向設施，以分向限制線最多，但寬式交通島類型

亦發生 11 件，顯示寬式交通島對於防止行人肇事並無助益；在分道設施上雖以無

劃分或無慢車道之 25 件為最多，但寬式交通島類型亦達 10 件；另就快車道數，以

雙向僅二車道之路型發生 16 件為最多，顯示路寬十餘公尺之道路是老年人最易發

生交通事故之地點，肇事原因除仍以「未注意前方狀況」、「其它」為多外，超速失

控發生達 7件，顯見路段中應以防止車輛超速為主；在行人肇事責任部分，高達 33

件行人必須負擔肇事責任，其中 29 件係屬穿越道路未注意來車，顯見老年人在路

段任意穿越而肇事之嚴重性。 

3.5 年齡層與道路型態、肇事原因分析 

一、行人列管交通事故中發生在路口(含附近)74 件、發生在路段中 90 件，顯示行人肇

事以路段較為嚴重，其中又以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最多；路口行人列管交通事故中

，以發生在號誌化交岔路口附近 36 件為最多，其中仍以 65 歲以上老年人最多，發

生在號誌化路口之行人穿越道上者有 18 件，其中 65 歲以上老年人占 12 件，無號

誌交岔路口附近亦發生 16 件，其中以 31－64 歲 8 件為最多，顯示無號誌交岔路口

附近亦是嚴重之肇事點。 

二、號誌化交岔路口附近發生 36 件行人列管交通事故，發生最多者仍為 65 歲以上老年

人達 18 件，發生最多之時段以 6－10 時為最多，另Ｐ檢定值 0.012<0.05，顯示肇

事路段與年齡具有關係；肇事主因以 65 歲以上老年人因車輛搶穿行人穿越道而致

肇事者 5 件為最多、行人肇事原因中僅 16 件行人無責，12 件行人被認定為穿越馬

路未注意來車，其中以 65 歲以上者達 6 件為最多，顯示行人為求方便而於路口附

近任意穿越道路，為行人發生交通事故之重要原因，而肇事主因及行人肇因其Ｐ檢

定值均大於 0.05，顯見該因素在年齡層間並無相關。 

三、號誌化路口在行人穿越道發生行人列管交通事故 18 件，較號誌化路口附近為少，

顯示行走行人穿越道上仍較為安全；依發生之時段分析則無明顯集中之現象；肇事

主因則仍以車輛搶越行人穿越道達 11 件為最多，其中 65 歲以上老年人就發生 10

件，顯示車輛不禮讓行動緩慢老年人之情形相當嚴重；在行人肇事原因方面，有 12

件行人無責，但仍有 5件係屬行人違規穿越馬路；另發生時段、肇事主因及行人肇

因與各年齡層之Ｐ值檢定均大於 0.05，顯示並無相關。 

四、無號誌路口行人穿越道附近發生行人列管交通事故 16 件，其中以 31－64 歲發生 8

件最多，發生之時段則無明顯集中之現象，另本類型之交通事故，與發生之天候因



  

素有關，因晴天雖然發生 7件仍為最多，但陰天亦發生 6件(其中 31－64 歲發生 5

件)，雨天發生 3 件，顯示在光線不佳之狀況下，無號誌交岔路口附近行人發生之

肇事案件有升高之現象，另就發生時段、天候、肇事主因及行人肇因與各年齡層之

Ｐ值檢定均大於 0.05，顯示並無相關。 

五、路段發生 90 件行人列管交通事故中，其年齡層中仍以 65 歲以上老年人發生達 41

件為最多，31－64 歲發生 31 件次之；發生之時段，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在下午 6－8

時發生 8 件為次之，31－64 歲則為下午 8－10 時發生 6 件為最多，另Ｐ檢定值

0.01<0.05，顯示發生時段與年齡層有關；就路段中之道路型態區分，各年齡層中

除 15－30 歲係以窄式無柵欄發生件數為最多外，其餘仍以分向限制線發生共 30 件

最多，另寬式交通島之分向類型亦發生 25 件，顯示寬式交通島對於行人安全維護

並無實質助益，同時Ｐ檢定值小於 0.05 顯示分向設施與年齡層有關；分道設施方

面，各年齡層中均以無劃分或無慢車道之型式發生最多，而寬式交通島發生達 16

件，顯見該類型對於行人交通事故之預防仍無助益，而Ｐ值檢定亦小於 0.05，顯示

年齡層與分道設施有關；另就肇事主因分析，雖仍以未注意車前狀況 29 件為最多

，但 15－30 歲者因酒後失控者高達 7件，31－64 歲因超速失控者有 6件、65 歲以

上者有 7件，就Ｐ值檢定小於 0.05，顯示肇事原因與年齡層有關；另就行人肇事部

分，行人無責部分僅 21 件(占 23％)，顯示路段中行人違規肇事之比率相當高(Ｐ檢

定值大於 0.05，顯示行人肇因與年齡層無關)。 

3.6 行人肇事斑點圖 

由所建立之全市行人交通事故斑點圖可知，行人發生列管交通事故之區域以市中心

發生之機率最高，依行政區區分則以大安區及中山區發生行人列管交通事故之案件為最

多，另就發生之地點而言，則呈散狀分佈，除可能因樣本數不足，致無法有效顯示、歸

納行人易肇事路段之特性外，亦顯示行人發生交通事故之隨機性、不確定性。 

依行人交通事故發生之路段統計，以和平東路計發生七次為最高，其次分別則為民

族東西路、承德路、信義路(均為六次)。 

3.7 行人違規取締與行人肇事資料分析 

一、性別分類：取締男性行人違規 54063 件(占 57.8％)、女性行人違規 39405 件(占 42.2

％)，與行人發生列管交通事故之比例大致相同。 

二、年齡層分類：20 歲以下每萬人被取締數為 297 件、21－30 歲為 870 件、31－60 歲

為 292 件、60 歲以上為 905 件，與發生行人列管交通事故之年齡層比較，60 歲以

上之老年人為警察單位取締行人違規之重點對象，與老年人之死傷比率比較，應屬

合理之執法作為，其餘年齡層之取締件數與行人列管交通事故之比率較不相符。 

三、發生時段分析：行人違規取締各時段之績效與行人列管交通事故發生之時段分析，

行人違規取締最多之時段為下午二至四時與行人發生列管交通事故之時間最多為

上午八時至十時不同，而兩者相關性分析 r=0.369 小於 0.5，顯示兩者無顯著相關

。 

四、行人違規執法件數與行人列管交通事故案件之分析：八十六年取締行人違規 43646

件，八十七年 11419 件，八十八年 74616 件，行人違規取締件數與行人發生列管交

通事故不成比率，另就行人違規者接受裁罰之內容而言，八十六及八十七年均以事

後繳納罰款為最多，八十八年則以當場接受講習者為最多達 34096 件、事後繳納罰

款亦達 30504 件，此分析結果顯示行人違規取締件數之多寡與行人發生列管交通事

故案件之比率應無相關。 

五、就行人違規取締路段與行人列管交通事故發生地點之分析：八十六年至八十八年取



  

締行人違規件數排序前五名與行人易肇事路段比較，僅承德路、忠孝東路、中山北

路相符，顯見警察機關執行行人違規取締並未針對行人易發生交通事故之地點，對

於行人交通事故之防制較無效果。 

 

肆、行人違規特性分析 
4.1 行人違規型態分析 

一、行人陸橋與地下道使用率調查 

本研究選擇人行路橋六處，人行地下道六處進行調查，發現人行路橋之使用率 46.8

％，遠高於人行地下道之使用率 28.4％，人行陸橋使用率標準差 22.79，較之人行

地下道使用率之標準差 12.8 為大，表示雖然人行陸橋之使用率較高，但其使用率

差異性則較高。 

二、行人保護時相路口之調查 

為了解行人保護時相對於行人及其它車輛之影響，本研究選定松壽路市府路口及松

壽路松智路口進行調查，此二路口均為三時相路口，均未禁止車流轉向，其中松壽

路松智路口設有行人計時顯示器，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一)該兩路口在行人保護時相時，車輛違規穿越(闖紅燈)影響行人通行安全之交通量

均在百分之零點五以下，顯示車輛遵循車行號誌之觀念已逐漸養成。 

(二)該兩路口行人交通量差異不大，但該兩路口行人於非行人保護時相違規穿越之比

率則明顯不同，其中松壽路市府路口行人違規比率平均為 30.8%(東西向違規比

率為 30%、南北向為 31%)，而松智路松壽路口其行人違規穿越比率為 16%，其中

東西向之違規比率僅 6%、南北向則為 25%，造成該兩路口行人違規比率明顯不同

之最主要原因，乃松壽路松智路口裝有行人計時顯示器發揮其功能所致。 

三、不完整行人穿越道設施調查 

臺北市為了整體車流動線之考量，而於部分路口規劃不完整行人穿越道線，但郤未

設置其它輔助或管制、警告設施，導致行人在此類型路口違規穿越情形相當嚴重，

對於行人安全造成嚴重影響，本研究針對臺北市四個該類型之路口調查結果如下： 

(一)長安東路松江路口與長安東路中山北路口：該兩路口之道路幾何條件極為接近，

兩路口均設有人行地下道，其中長安東路松江路口行人違規穿越比例高達 84%，

而長安東路中山北路口其行人違規穿越比例郤僅 14%，觀察行人違規穿越比例差

異甚大之原因，主要是長安東路中山北路口其四周均使用護欄將行人阻隔，致使

行人難以逕行穿越路口之故。 

(二)忠孝西路館前路口：本路口行人穿越設施為「ㄇ」字型，位於該路口東側未劃設

行人穿越道線，其中利用東側未劃設行人穿越道線穿越者比例僅 8%，觀察其主

要原因乃該路口東北角已利用護欄阻隔行人逕行穿越，且警察單位經常於該處取

締行人違規所致。 

(三)忠孝西路重慶南路口：該路口配合捷運地下商街使用，而未劃設平面行人穿越設

施，經現地調查，東西向違規比例高達 99.4%，南北向違規比例為 32%；而若直

接利用平面車道穿越該路口東西向之時間僅需 12 秒、南北向需 18 秒，但利用捷

運地下街通道穿越者其東西向需 150 秒、南北向需 90 秒，顯示利用立體穿越設

施通過路口，其所需之時間，將會影響行人行走之意願，因此交通設施之規劃若

未將此因素列入考量，行人因違規穿越所產生之潛在危險將明顯提高。 

四、一般路口行人違規調查 

本研究從各界建議興建行人立體穿越設施之四十處地點中選擇敦化北路民權東路



  

口等九處路口進行行人交通及違規特性調查，其調查結果如下： 

(一)各路口臨近路段行人平均違規之比例為 7.83﹪，較之設有行人立體穿越設施、

行人保護時相及不完整行人穿越設施之路口明顯為低。 

(二)針對調查路口各臨近路段之道路寬度分析，道路寬度在 19 公尺以下者其行人違

規比例達 18.36﹪為最高，30 至 39 公尺路寬之行人違規比例僅 3.2﹪為最低，

就各臨近路段之差異性分析，仍以路寬 19 公尺以下者其標準差 16.93 最高，路

寬 30 至 39 公尺其標準差 5.72 為最低，行人違規之比例有隨路幅之增加而出現

下降之趨勢，其中路幅在 19 公尺以下之道路其違規比例最高與行人肇事之道路

條件中，以二及四車道發生交通事故之比例最高(55.5﹪)頗為相符，顯示行人違

規之增加對於行人肇事死傷之發生應具關係。 

(三)就道路之分向及分道設施分析，道路設施為中央分隔島之路型其行人違規比例為

4.8﹪、標準差 6.43，道路設施為快慢車道路型其行人違規比例為 6.9﹪、標準

差 8.12，均較總平均值為低。 

(四)就交通量分析，以交通量在 1000pcu/hr 以下者其行人違規比例 15.6﹪為最高，

行人違規之比例仍隨交通量之增加而出現下降之趨勢。 

五、路段中增加中央分隔島設施對於阻隔行人穿越之效果 

(一)臺北市政府為促進基隆路交通之順暢，將位於基隆路臨江街口原留設之行人穿越

道缺口封閉，而於該路口北側約八十公尺處之基隆路光復南路口南側劃設行人穿

越道線供行人通行，經現地調查，在下午四至五時(無警察在現場)利用基隆路光

復南路口南側增設之行人穿越道穿越之行人量計 269 人，郤無一人違規穿越，究

其原因乃是良好之交通設施完全阻隔行人通行之故，即該路口中央分隔島之封

閉，除以五０公分高之水泥護欄封閉外，另於水泥護欄上方加設五０公分高之欄

杆，欄杆上並加掛禁止行人穿越之禁制性標誌，而獲致極佳之阻隔效果。 

(二)為改善八德路四段之高肇事現象，將該路段原分向限制線改為高四０公分之水泥

護欄分隔並於上方加裝十公分高之座式導標，實施前後比較自八十八年一月至四

月該路段共發生六件行人跨越分向限制線而肇事之案件，而於中央分隔島增設完

成後四個月，該路段計發生三件與行人有關之交通事故，其中僅一件係行人違規

穿越道路而肇事，顯見增設中央分隔島對於交通事故之防制，具有實質之助益。 

4.2 行人對於交通法令認知問卷調查 

一、行人號誌與行車號誌同時存在時，行人應依何號誌行走，回答正確者占 83.8％，但

在行人號誌與車行號誌燈號顯示不同時，郤常見行人任意違規穿越，顯見行人之認

知與遵循尚存在相當大之落差。 

二、行人號誌閃綠時，行人可不可以穿越？本題回答錯誤者占 53.8％出，顯見行人對於

此問題有超過一半以上之行人尚存在不正確之觀念。 

三、設有天橋、地下道、行人穿越道線之路口，行人不得在多少距離內穿越？回答正確

者（30 公尺）占 65.8％，惟 30 公尺如何區分，實務上並無依據。 

四、路段中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路段，行人可不以可穿越？回答正確者占 90.6%，顯見

行人對於本問題應相當了解。 

五、路段中設有雙黃線(分向限制線)，行人可不可以穿越？回答錯誤者高達 91.4％，除

顯示民眾對於本項規定之不熟識外，對於交通部之解釋是否利於行人穿越時之安全

，值得研究探討。 

六、設有人行道之道路，行人可不可以行走慢車道？回答正確者占 86.3％，顯示行人對

於本項問題大多熟識，但郤常見行人在有人行道之道路行走慢車道，除反映人行道



  

空間之易行性遭到質疑外，人行空間之不足及遭嚴重占用亦為主因。 

 

伍、改善對策 
5.1、交通工程改善策略 

一、路口改善策略   

(一)號誌部分 

1 持續推動行人計時顯示器，提供行人可通行之時間資訊。 

2 有條件推動行人保護時相，除應考量道路幾何條件、交通量、行人量、轉向交通

量及人車衝突量外，更應有具體之交通設施予以配合，方能減少行人違規所產生

之衝突，本研究認為行人保護時相除應由主管機關研定其設置準則外，現有行人

保護時相之路口應即裝設行人計時顯示器。 

3 配合老年人經常活動時間、地點，合理調整適合之綠燈時比，另應加強其它必要

之管制、警告措施，如減速標線、當心行人及優先裝設闖紅燈暨超速自動照相儀

器等，藉以提醒駕駛人當心行人、遵守交通規則。 

4 無號誌路口除應提供足夠之交通設施、照明外，更應加設當心行人或增設減速標

線以提醒駕駛人即將駛越交岔路口，建議在無號誌路口之路燈宜採感應式自動亮

燈系統，同時行人穿越道線應加設反光設施，以提高行人在行人穿越道線之可見

度。 

(二)其它設施改善 

1 檢討不完整平面行人穿越道設施：應全面檢討立體穿越設施之使用率，對於不宜

或已廢除(如木新路景美女中前之人行陸橋)之立體穿越設施應予以封閉，並改繪

平面穿越設施，對於使用中之立體穿越設施則應檢討該設施欲提供行人穿越之對

象，如中山北路錦西街口其人行地下道明顯為欲提供行人穿越中山北路而非錦西

街(路寬約 10 公尺)之行人穿越，因此在錦西街方向則應檢討劃設行人穿越道

線，避免錦西街方向之行人因不知而違規，甚至造成與車輛衝突之潛在危險。 

2 降低行人於路口附近任意穿越之機會：宜於各臨近路口 10－30 公尺內以欄杆阻

隔行人逕行跨越，並將行人不得在離路口 30 公尺內穿越道路之規定修改為 50 公

尺，並設置標誌或標線以供行人遵循。 

二、路段改善策略 

(一)從合理規劃路段中之穿越設施及防止行人任意穿越為主要考量，將原須距最近行

人穿越道設施 200 公尺之規定，降低為 50 公尺，而由交通主管機關依實際路段

中需求作有效規劃，對於行人安全將較具助益，同時臺北市目前於路段中之分隔

島開設缺口僅供行人通行所劃設之行人穿越道線，只要位於巷口者均以交岔路口

之方式處理，未能依路段中設置行人穿越設施之方式，劃設斑馬紋行人穿越道

線、設置行人專用號誌、當心行人標誌並得於路面上標繪「慢」字等，對於行人

安全較不具保障，交通主管機關宜依規定設置，另對於路段中行人已通行習慣之

路段(尤其分隔島類型)宜儘速檢討其繪設行人穿越道線之可行性(如臺北市敦化

北路長庚醫院與中泰賓館間等)，否則應檢討增設阻止行人穿越之設施或警告標

誌。 

(二)寬式交通島路型，行人發生交通事故之比率亦相當高，除顯示其對於行人安全並

無明顯助益外，對於交通島上設有植栽之路段，應定時剪修，以增加駕駛人之視

距，在路段中設有行人穿越設施之路段，其臨近路段則建議不宜種植高且密之樹

木，以免影響駕駛人之視野。 



  

(三)另為防止行人穿越，加高中央分隔島之高度對於行人之穿越將具實質效果，另除

由警察單位加強取締外亦應加設行人違規處罰規定之標誌，以提醒並限制行人違

規穿越行為，減少人車之衝突。 

(四)另為防止行人任意穿越，除可以中央分隔島取代分向限制線外，亦可利用人行道

之交通設施帶防止行人任意穿越。 

(五)在車道間區隔人車一定要有實體設施，可考量墊高人行空間之高度或在人車之間

以恢復式導桿分離，如此較能保障行人之行走空間及安全。 

5.2 交通執法改善對策 

一、取締車輛違規 

(一)警察單位最近三年來取締車輛不禮讓行人優先通行高達近三十五萬件，平均每月

約達一萬件，但實際取締內容，經訪談執勤員警表示，由於車輛不禮讓行人優先

通行並無明確之取締標準，因此目前取締本項違規項目大都均屬同時違反兩項交

通違規項目(如紅燈右轉同時行人穿越道上亦有行人出現時)，通常就會以罰款較

輕之車輛不禮讓行人優先通行取締之，而不論本項違規行為是否己影響行人之通

行，本研究認為，路口之取締作為宜重質不重量，即針對確實影響行人通行之因

素嚴格執行取締，而本研究建議本項取締作為宜以科學採證取締，避免取締時因

認知不同所產生之爭議，取締之標準建議為行人行走方向已背向車流者不予取

締，對於汽車車頭離面向汽車之行人，距離行人穿越道線四格內者(行人穿越道

線每格寬 40 公分、間距 40 公分，人車淨距約 2.8 公尺)，認定為車輛不禮讓行

人優先通行，嚴格執行取締，本項建議除提供警察單位取締之標準外，亦可明確

執法作為宣導，養成車輛駕駛人禮讓行人優先通行之規定，確保行人安全，。 

(二)加強道路障礙之取締，臺北市目前業將掃除路霸列為施政之重點，惟目前之執行

策略，缺乏整體性規劃，只針對道路空間被占用之地點予以清除後劃設公用停車

位，供不特定之車輛停放，即掃除路霸結果仍以車輛之停放為主，而未能配合整

體道路之空間作人車空間合理之規劃，建議道路旁至少應可規劃 1－1.5 公尺寬

之行人空間後始有停車空間規劃之考量，同時人行空間應與車輛做有效區隔，本

研究建議在無側溝或公共設施之影響時應加高人行空間之高度確保行人與車輛

之有效分離，在有側溝之道路，建議可採回復式導桿區隔人行空間，確保行人行

走空間與安全。 

二、行人違規取締策略 

(一)不完整平面行人穿越設施及設有行人專用時相之路口，並無法利用交通執法手段

改善行人違規行為，宜運用交通工程手段謀求改善。 

(二)警察單位取締行人違規應以路幅較小者為取締重點，同時三岔路口行人與轉向車

流之衝突最為明顯，應加強行人違規穿越或行人闖紅燈之取締，另設有早開或遲

閉時相之路口亦應列為重點加強取締。 

(三)行人違規講習車對於行人違規具有立即處罰之效果，同時亦可減少違規行人逾期

不到罰之案件，應可擴大實施，惟目前警察單位一部行人違規講習車通常配置二

至三名警力，該服勤警力同時須擔負取締行人違規及實施行人違規講習作業，導

致行人違規講習時間相當倉促，甚致不到五分鐘，實難收講習所要達到處罰及教

育之效果，建議警察單位在執行行人違規講習車勤務時，應將取締者及辦理講習

者分開，同時應編訂行人違規講習教材，對於辦理講習人員應實施講習，同時對

於違規行人應依處罰條例之規定施以一至二小時之講習，如此方能達行人違規講

習之最大效果。 



  

(四)行人違規屬面式問題，目前警察單位由各單位採點式取締方式實難達到取締及宣

導之效果，建議宜將各單位取締行人違規之警力與行人違規講習車集中，針對易

肇事路段集中警力，全路段實施，除可有效改善警力執行能量之不足外，更可藉

由集中警力之方式擴大執行及宣傳之效果。 

5.3 交通宣導策略 

一、以往偏重車輛禮讓行人之宣導方式應略為修正為「車讓人、人看車、車行慢、人速

行」之宣導口號，並建議車輛駕駛人應於天候不佳時主動開大燈。 

二、行人在穿越道路時經常違規站立慢車道上等候，除造成車輛右轉之困難外，在夜間

極易被車輛撞擊而肇事，因此應加強是項違規行為之宣導。 

三、大型車在轉向時前後輪間產生之輪差，極易造成行人之誤判，同時大型車在轉向時

，尤其在夜間並無法清楚了解同向行人之確實動向，除應加強宣導大型車在轉向時

應減速慢行外，行人尤應特別留意大型車之動向，以確保行人本身之安全。 

四、為提高行人夜間之可見度，本研究認為應加強行人在夜間衣著之亮度，臺北市交通

警察大隊提供老年人反光衣帽之做法與措施，宜由更多單位共同配合辦理，以擴大

其效果，減少行人夜間交通事故之發生。 

5.4 法令修訂 

一、將車輛不禮讓行人優先通行列入道安講習項目：建議修改道路安全講習辦法第五條

之規定，將違反是項條文規定者，列為道安講習定期講習之項目，為最直接及有效

之處罰規定。 

二、修改行人違規者之處罰規定：建議行人違規之處罰，應將現行罰款及參加道安講習

二擇一之規定，改為兩者合併處罰，即將原條文中之「或」字改為「並」字，以處

罰及講習之功能，達到規範行人正確用路習慣之目的。 

三、增訂行人違規逾期不繳納之處罰及後續處理流程：建議應修改處罰條例第六十五條

之規定，將行人違規部分亦列入該項條文後續催繳對象，同時亦修改同法第二十四

條，對於行人逾期不到案接受講習者，亦科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罰鍰，另行人違規

係對人之處罰，亦可考慮改以扣吊其身份證件之方式辦理，以達到取締行人違規之

效果。 

四、修改道安規則將路口 50 公尺內禁止行人穿越及修改設置規則路口 50 公尺以上得設

置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之規定結合。 

五、建議應修改道安規則第一三四條第二款將分向限制線列入不得穿越道路之項目，如

此對於行人交通事故之防制將有實質之助益。 

 

陸、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一、依據行人肇事斑點圖顯示，行人列管交通事故發生之地點，並無明顯集中之現象，

就臺北市行政區之劃分則以大安區及中山區發生之件數最多，發生之路段則以和平

東路及民族東西路、承德路、信義路發生之次數最高。 

二、行人發生交通事故之地點，路段多於路口，路段中則以路寬較窄者發生比率較高，

路口以三岔路口發生之比例偏高，行人發生交通事故之對象以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

發生之比率最高，發生之車種則以大型車與行人事故之比例遠高於其它車種，天候

因素對於無號誌路口發生行人肇事之影響較大。 

三、交通分向設施中以分向限制線型態之路型發生行人交通事故之件數最多，其次則為

寬式交通島類型，顯示交通島之寬度對於行人安全維護並無實質助益，但交通島加



  

護欄之類型發生件數則最少，對於有效防止行人任意穿越、維護行人安全具有實質

助益。 

四、行人肇事責任分析，以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為最多，其次分別為其它違規、車輛未

禮讓行人優先通行、超速失控、酒後駕車及違反號誌管制等，行人肇事責任中有近

59％之案件行人須負擔肇事責任，其中又以穿越道路未注意來車為最多、其次則為

違反號誌管制。 

五、行人違規與行人肇事之間雖未具直接關係，惟路口寬度愈小者其行人違規比率愈高

，而行人肇事統計資料亦顯示，路口寬度愈小者其發生交通事故之比率亦呈現相同

之趨勢。 

六、行人專用時相設置之目的雖然在以時間分離人車衝突之空間，惟因行人未遵守號誌

之指示行止，導致設有行人專用時相之路口其行人違規穿越馬路之比例反而高於一

般路口，惟設有行人計時顯示器之路口其行人違規之比例則有下降之趨勢。 

七、不完整平面行人穿越設施之路口，其行人違規比例較之一般平面完整行人穿越設施

之路口其行人違規之比例明顯較高，造成該類型路口之潛在危險性亦相對提高，但

此類型之路口於設有欄杆阻隔行人違規穿越者，其行人違規穿越之比例則顯著降低

。 

八、警察單位之執法作為，尤其是取締行人違規之件數與行人肇事之預防並無直接關係

，其中除與行人動線之不完整、行人整體交通環境之不健全有關外，應與警力執行

地點及時段未能依易肇事地點規劃勤務執勤有關。 

6.2 建議 

一、本研究於使用警察單位處理交通事故之調查報告表(Ａ1)之資料時發現下列問題，

建議警察單位參考： 

(一)資料不齊或填報錯誤(如肇事逃逸之後續處理結果、天候出現雪等) 

(二)行人事故類型與車輛事故類型不同，宜將交通事故調查表將車輛與行人分開。 

(三)環境、天候對於交通事故之影響，無法在該表中顯示，如交通事故之發生與天候

因素是否有關連、路樹是否造成駕駛人視距之障礙等。 

(四)肇事者筆錄或其它跡證無法於該表中顯示。 

(五)肇事責任常因外在因素無法明確化或行為人之生、心理因素無法掌握，如闖紅

燈、超速、疲勞駕駛等，使得肇事原因無法有效反映，同時並未配合警方最後分

析之結果，甚至行車肇事鑑定委員會或法院採用之肇事責任鑑定結果予以修正，

導致依該表所做之肇事責任分析，將可能出現失真之現象。 

二、廣為運用反光標誌或投照燈(尤其無號誌路口應優先裝設)增加行人穿越設施之可見

度。 

三、紅燈右轉及綠燈右轉對於行人均會產生不同程度之干擾，因此對於紅燈開放右轉之

設置準則，值得後續研究探討。 

四、設有行人專用時相之路口，除建議應優先裝設行人計時顯示器外，並宜增設紅燈亦

可倒數計時之裝置，藉以提供行人可資通行及等候紅燈時間，減少行人違規穿越馬

路而發生交通事故之潛在危險；另行人專用時相之設置規則亦值得後續研究探討。 

五、交岔路口附近為行人發生交通事故之高危險區域，建議交岔路口附近 10－30 公尺

內宜普設欄杆阻隔行人穿越，以降低事故發生機率。 

六、路段中以中央分隔島加設欄桿並裝設禁止行人穿越之標誌對於防止行人任意穿越之

效果最佳，建議行人高肇事路段，如和平東路、民族東西路、承德路等路段宜優先

設置。 



  

七、警察單位執行行人肇事主因之取締作為，宜採重質不重量之執法策略，同時可運用

地理資訊系統建立各類型事故之肇事斑點圖，並針對肇事各違規項目其路段、時段

不同之特性，有效規劃勤務執行。其中在行人事故中，尤其上午四至七時為老年人

外出活動之高峰時段，但此時段郤亦為警力最為不足之時段；另如下午六至十二時

為行人高肇事時段，但郤為警方取締行人違規最少之時段等，建議警察單位在進行

勤務規劃時予以重視與調整。另對於車輛不禮讓行人優先通行部分，建議宜有明確

之取締規定以利警察單位執法。本研究建議車輛離面對行人方向距離在四格行人穿

越道線(約 2.8 公尺)內仍繼續行進未暫停禮讓行人優先通行者視為違規，由警察單

位予以照相舉發；對於行人違規之取締，則建議集中警力與運用行人違規講習車以

面式或線狀威力取締、立即裁罰、講習之方式，藉以達取締及宣導之效果。 

八、在法令研修部分，本研究有下列建議： 

(一)建議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五條將車輛行近行人穿越道未禮讓行人優先

通行者，列為道安講習項目。 

(二)建議修改處罰條例第七十八條將行人違規者除科以罰鍰外，並須參加一至二小時

之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三)建議修改道安規則第一三四條及設置規則第一八六條，將行人離路口三十公尺內

不得穿越及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須離最近行人穿越道線 200 公尺之規定，均修改

為 50 公尺，以使兩項法令規定結合。 

（四）建議修改道安規則第一三四條將分向限制線列入行人不得穿越道路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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